免费办理新冠疫情相关事实性证明流程

企业需提交的佐证材料
1、企业所在地政府、机构出具的证明/公告；
2、海陆空相关延运、延飞、取消等通知/证明；
3、出口货物买卖合同、货物订舱协议、货运代理协议、报关单等
4、其他所能提供的材料；
5、企业自行出具一份情况说明。
天津市贸促会贸易中心会将业务办理情况及时通知企业，完成后通过快递返回。

联系方式 ：
联系人：董军伟
联系电话：022-231103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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